
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ST凯撒

股票代码：000796

信息披露义务人：凯撒世嘉旅游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138号新东安办公楼2座七层753号写字间

通讯地址：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138号新东安办公楼2座七层753号写字间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新余玖兴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江西省新余市仙女湖区仰天岗太阳城

通讯地址：江西省新余市仙女湖区仰天岗太阳城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新余柏鸣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江西省新余市仙女湖区仰天岗太阳城

通讯地址：江西省新余市仙女湖区仰天岗太阳城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新余世嘉弘奇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江西省新余市仙女湖区仰天岗太阳城

通讯地址：江西省新余市仙女湖区仰天岗太阳城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新余世嘉元冠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江西省新余市仙女湖区仰天岗太阳城

通讯地址：江西省新余市仙女湖区仰天岗太阳城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海南凯撒卓越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大道C-3号3-618室

通讯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大道C-3号3-618室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马逸雯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

通讯地址：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138号新东安办公楼2座七层753号写字间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签署日期：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部分所述词语或简称与本报告书“释义”所述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

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凯撒同盛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

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

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

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除非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本报告书 指 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凯撒旅业、

ST凯撒

指 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凯撒世嘉旅游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新余玖兴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控股股东、凯撒世嘉 指 凯撒世嘉旅游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凯撒世嘉及一致行动人 指 凯撒世嘉、新余玖兴、新余柏鸣、新余弘奇、新余元冠、马逸雯

新余玖兴 指 新余玖兴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新余柏鸣 指 新余柏鸣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新余弘奇 指 新余世嘉弘奇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新余元冠 指 新余世嘉元冠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凯撒卓越 指 海南凯撒卓越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建投华文 指 建投华文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东方证券 指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结算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准则15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号———权益

变动报告书》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一）凯撒世嘉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凯撒世嘉旅游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138号新东安办公楼2座七层753号写字间

法定代表人 陈杰

注册资本 13084.175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69770367XB

经营范围

旅游管理投资咨询；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演出除外）；营销策划；承办展览展示；经济信

息咨询（中介除外）；技术服务；计算机网络系统集成；开发、销售计算机软件。 （“1、未

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

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

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经营期限 2009-11-24�至 无固定期限

主要股东情况

凯撒世嘉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80%股份，陈小兵先生持有12.6917%股份，社会

公众持有7.3083%股份。

2、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地区的居留权

陈杰

董事长,法定代表

人

男 中国 中国 否

梁静 经理 女 中国 中国 否

靳婷 董事 女 中国 中国 否

魏灵 董事 女 中国 中国 否

韩源生 董事 女 中国 中国 否

李斯雯 董事 女 中国 中国 否

王竹丽 监事 女 中国 中国 否

姚路 监事 男 中国 中国 否

田宁 监事 女 中国 中国 否

（二）新余玖兴

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新余玖兴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江西省新余市仙女湖区仰天岗太阳城

执行事务合伙人 凯撒世嘉旅游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委派代表：陈小兵）

注册资本 7095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5033225395512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2014-12-16�至 无固定期限

主要股东情况

凯撒世嘉持有2.7273%份额； 陈小兵先生持有35.4545%份额； 其他24名自然人持有

61.8182%份额。

（三）新余柏鸣

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新余柏鸣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江西省新余市仙女湖区仰天岗太阳城

执行事务合伙人 瑞福世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委派代表：陈小兵）

注册资本 4128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503322514282K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2014-12-16�至 无固定期限

主要股东情况 瑞福世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持有24.2188%份额；其他39名自然人持有75.7812%份额。

（四）新余弘奇

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新余世嘉弘奇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江西省新余市仙女湖区仰天岗太阳城

执行事务合伙人 北京欧沛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委派代表：陈小兵）

注册资本 516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5033276413011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2015-01-16�至 2025-01-15

主要股东情况 北京欧沛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有12.5%份额；其他44名自然人持有87.5%份额。

（五）新余元冠

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新余世嘉元冠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江西省新余市仙女湖区仰天岗太阳城

执行事务合伙人 瑞福世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委派代表：陈小兵）

注册资本 3418.5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503327641299D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2015-01-16�至 2025-01-15

主要股东情况 瑞福世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持有12.2642%份额；其他40名自然人持有87.7358%份额。

（六）凯撒卓越

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海南凯撒卓越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海南省海口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大道C-3号3-618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海南凯撒世嘉科技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张巍）

注册资本 4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9028MA5TMGQG2K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计算机系统服务；软件开发（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

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一般经营项目自主经营，许可经营项目凭相关许

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

经营期限 2020-08-20�至 无固定期限

主要股东情况

上海持真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80%份额；北京凯撒世嘉投资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持有19%份额；海南凯撒世嘉科技有限公司持有1%份额。

（七）马逸雯，女，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为：1101051969*******，住所：北京市朝阳区*****，未取

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永久居留权。 曾任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北京凯撒世嘉文化传播有

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新余玖兴、新余柏鸣、新余弘奇、新余元冠、凯撒卓越为有限合伙企业，无董

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

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凯撒世嘉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在其他境内、境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达

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其一致行动人之间的关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为一致行动人，新余玖兴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凯撒世嘉，为同一控制下的主体，因

此，信息披露义务人为《收购办法》规定的法定一致行动人关系。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是信息披露义务人新余玖兴在东方证券账户的股票担保比例低于平仓线， 导致其

持有的部分上市公司股份被动减持。 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自前次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后累计减持

数量已达到5%。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在未来12个月的持股计划

上市公司于2022年5月19日收到新余玖兴《关于存在被动减持风险的告知函》，其因在东方证券

账户的股票担保比例低于平仓线，导致其持有的部分上市公司股份已被动减持，并告知了其后续的被

动减持计划，新余玖兴未来将以集中竞价方式继续被动减持，被动减持期间为本公告披露后满足减持

条件之日起三个月内，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0.47%，即3,800,000股；

除此之外， 凯撒世嘉及一致行动人不排除未来12个月内在合法合规且不违背相关规则和承诺的

前提下，选择合适的时机减持或增持上市公司股份。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

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自前次权益变动报告书（2019年9月27日）至本报告出具日，已累

计以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的方式被动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43,86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5.46%。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累计交易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累计交易前

变动股数（股）

累计交易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凯撒世嘉 201,774,088 25.13% 23,360,000 178,414,088 22.22%

新余玖兴 11,000,000 1.37% 7,200,000 3,800,000 0.47%

新余柏鸣 6,400,000 0.80% - 6,400,000 0.80%

新余弘奇 8,000,000 1.00% 8,000,000 - -

新余元冠 5,300,000 0.66% 5,300,000 - -

马逸雯 237,400 0.03% - 237,400 0.03%

合计 232,711,488 28.98% 43,860,000 188,851,488 23.52%

累计交易期间，凯撒世嘉、新余弘奇及新余元冠存在一致行动人之间转让及解除一致行动人协议

致使减持股份的情形。分别为新余弘奇及新余元冠2020年2月14日向一致行动人建投华文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转让13,000,000股股份，建投华文于2021年6月2日与控股股东解除一致行动人关系，致使控

股股东减持13,000,000股股份。 凯撒世嘉于2020年10月-11月向一致行动人海南凯撒卓越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转让15,500,000股股份，凯撒卓越于2022年1-4月份累计减持15,500,000股

股份。 上表为原股东累计交易前后变化，下表按照最终减持方进行列示。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交易的股份种类、数量、比例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在凯撒旅业拥有权益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 凯撒世嘉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中131,223,965股处于质押状态，19,

000,000股办理融资融券业务；新余玖兴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3,800,000股办理融资融券业务；新余

柏鸣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6,400,000股办理融资融券业务。

除上述以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其他权利限制情况。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前次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于2019年9月28日对外披露了《详式权益变动书》，因公司股东被动减持公司股份致使

凯撒世嘉成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陈小兵先生。 截至前次权益变动报告书，凯撒世嘉及一致

行动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232,711,48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8.98%。

五、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后，凯撒世嘉及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188,851,488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本的23.52%，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凯撒旅业股份的情况

凯撒世嘉及一致行动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前6个月内减持上市公司股份15,500,000股， 占上市公

司总股本的1.93%，具体情况如下：

减持主体 日期 方式 数量（股） 比例 减持金额（元）

减持均价(元/

股)

凯撒卓越 2022年1月26日 集中竞价 725,100 0.09% 6,083,589 8.39

凯撒卓越 2022年1月27日 集中竞价 501,600 0.06% 3,927,528 7.83

凯撒卓越 2022年1月28日 集中竞价 623,300 0.08% 5,104,827 8.19

凯撒卓越 2022年2月8日 集中竞价 2,324,495 0.29% 21,106,415 9.08

凯撒卓越 2022年2月10日 集中竞价 1,300,405 0.16% 12,288,827 9.45

凯撒卓越 2022年2月11日 集中竞价 1,925,100 0.24% 20,290,554 10.54

凯撒卓越 2022年2月14日 集中竞价 150,000 0.02% 1,774,500 11.83

凯撒卓越 2022年2月14日 大宗交易 4,150,000 0.52% 49,094,500 11.83

凯撒卓越 2022年3月31日 集中竞价 480,000 0.06% 4,963,200 10.34

凯撒卓越 2022年3月31日 大宗交易 2,520,000 0.31% 24,948,000 9.90

凯撒卓越 2022年4月1日 大宗交易 800,000 0.10% 8,160,000 10.20

合计 15,500,000 1.93% 157,741,940 9.78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或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

大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凯撒世嘉旅游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章）

法定代表人：陈杰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新余玖兴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章）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陈小兵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新余柏鸣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章）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陈小兵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新余世嘉弘奇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章）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陈小兵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新余世嘉元冠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章）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陈小兵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海南凯撒卓越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章）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张 巍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马逸雯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将备查文件的原件或有法律效力的复印件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上市公司。

备查文件包括：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

2.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3.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报告书。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海南省三亚市

股票简称 ST凯撒 股票代码 000796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凯撒世嘉旅游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

司、新余玖兴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新余柏鸣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新余世嘉弘奇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新余世嘉元冠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海南凯撒卓越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马逸雯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138号新东安

办公楼2座七层753号写字间、江西省新

余市仙女湖区仰天岗太阳城、 海南省海

口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大道

C-3号3-618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

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为一致行动

人关系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可

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

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232,711,488

持股比例： 28.98%

其中， 凯撒世嘉旅游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持有201,774,088股股份 （约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25.13%）、 新余玖兴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持有11,000,000股股份 （约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1.37%）、 新余柏鸣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持有6,400,000股股份 （约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0.8%）、新余世嘉弘奇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有8,000,000股股份（约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1%）、 新余世嘉元冠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持有5,300,000股股份 （约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0.66%）、马逸雯女士持有237,400股股份，（约占上市公司总股本0.03%）。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变动数量： 188,851,488

变动比例： 23.52%

本次权益变动后，凯撒世嘉旅游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持有178,414,088股股份（约占上市公

司总股本22.22%）、新余玖兴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有3,800,000股股份（约占上市公司总

股本0.47%）、新余柏鸣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有6,400,000股股份（约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0.8%）、马逸雯女士持有237,400股股份，（约占上市公司总股本0.03%）。

在上市公司

中拥有权益

的股份变动

的时间及方

式

时间：自2019年9月28日至本报告披露日

方式：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及协议转让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拟于未来12个月

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不排除未来12个月内在合法合规且不违背相关规则和承诺的前提下， 选择合适的时机减持或

增持上市公司股份。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此前6个月是否在

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凯撒卓越在本次权益变动前6个月内减持上市公司股份15,500,00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93%。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

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

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

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

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

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

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

取得批准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采用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进行。

是否已得到批准 不适用

填表说明：

1、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 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 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

明；

2、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 填写核对情况；

3、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4、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

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凯撒世嘉旅游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杰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新余玖兴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章）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陈小兵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新余柏鸣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章）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陈小兵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新余世嘉弘奇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章）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陈小兵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新余世嘉元冠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章）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陈小兵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海南凯撒卓越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章）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张 巍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马逸雯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259� � � � � � � � �证券简称：ST升达 公告编号：2022-029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表决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锦尚西一路127号新中泰国际大厦3306

4、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5月20日（星期五）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5月20日，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

20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2）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5月2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赖旭日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3人，代表股份218,664,20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9.065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3,095,27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411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215,568,92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8.6536％。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2人，代表股份5,548,67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737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3,095,27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4114％。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0人，代表股份2,453,4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3261％。

3、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3,095,27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4114％。

出席董事：赖旭日、王可、虞红、陆洲、杜雪鹏、贾秋栋、王迪迪、何淑静、赵海程

出席监事：殷栋、周科、罗明

列席人员：见证律师：余晨晨、寻静秋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以下提案进行表决，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8,661,2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6％；反对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45,67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59％；反对3,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4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8,661,2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6％；反对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45,67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59％；反对3,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4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8,643,7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6％；反对2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28,17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305％；反对20,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69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四）、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华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8,661,2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6％；反对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45,67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59％；反对3,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4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五）、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45,6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59％；反对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541％；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45,67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59％；反对3,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4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该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六）、审议通过《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2022年度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8,661,2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6％；反对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45,67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59％；反对3,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4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七）、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8,661,2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6％；反对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45,67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59％；反对3,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4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八）、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8,661,2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6％；反对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45,67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59％；反对3,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4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见证律师姓名：余晨晨、寻静秋

结论性意见：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

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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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股公司

SQM2022年第一季度业绩报告对公司影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背景信息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30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

公司 《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公告编号：2022-015）， 载明： 鉴于公司重要的联营公司

SociedadQuímica� y� Minera� de� Chile� S.A（以下简称“SQM” ）是在智利圣地亚哥和美国纽约证

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 根据两地交易所信息披露规则，SQM披露季度财务报告的时间晚于公司第一季

度报告披露的时间，公司不能先于SQM公告其季度财务信息。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2号-中期财务报

告》第九条规定，公司通过财务测算模型并结合Bloomberg预测的第一季度EPS等信息预估SQM第一

季度经营损益，并按照公司持股比例预估对SQM的投资收益。该项投资收益与SQM实际公告的净利润

按公司持股比例计算的应计投资收益可能存在差异。 公司后续将根据差异的金额及对公司财务信息的

影响程度，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及时进行会计处理并按信息披露规定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二、SQM披露其2022年第一季度业绩报告及其对公司的影响

2022年5月19日，SQM在其官方网站（https://www.sqm.com）等渠道公开披露了2022年第一

季度业绩报告，载明：2022年第一季度SQM实现净利润7.961亿美元（按照2022年5月19日中国外汇交

易中心受权公布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合人民币约53.76亿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持有SQM的A

类股 62,556,568股，B类股3,196,193股，合计持股比例约23.02%；公司对持有的SQM的长期股权投

资按照权益法进行核算。 由于SQM披露的2022年第一季度经营业绩超过公司 《2022� 年第一季度报

告》中采用Bloomberg（以下简称“澎博社” ）预测的SQM第一季度EPS等信息预估的经营损益数据，

公司2022年半年度净利润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将因此增加约6.20亿元人民币。

三、相关会计处理的依据及合理性

公司在计量和确认对联营企业SQM的投资收益的过程中，全面考虑在编制和批准报出财务报告时

能够取得并加以考虑的可靠信息。

由于公司在编制和报出第一季度报告时，SQM尚未完成和报出其第一季度报告， 且受合规性限制

无法向公司提供其第一季度财务数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2号-中期财务报告》第九条规定：“中

期会计计量与年度财务数据相比，可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估计，但是，企业应当确保所提供的中期财务

报告包含了相关的重要信息” 。 公司在第一季度报告批准报出日通过财务测算模型并结合澎博社预测

的第一季度EPS等信息预估SQM第一季度经营损益，并按照公司持股比例预估对SQM的投资收益。 公

司认为当时已经全面考虑所能获取的所有可靠信息，并按一贯的方式作出估计。

公司半年报中将采用包括SQM第一季度经营业绩公告等信息在内的所有以合理成本能够取得的

信息进行估计，保持与第一季度一贯的估计方式对SQM投资收益进行计量和确认。 具体采用信息视以

下两种情况而不同：（1）如果SQM的半年度经营业绩报告早于公司半年报报出，则公司将采用SQM半

年度实际业绩报告数据计算并确认公司上半年对SQM的投资收益；（2） 如果SQM的半年度经营业绩

报告晚于公司半年报报出，则公司将采用澎博社预测的SQM半年度经营业绩数据，通过财务测算模型

来计算并确认上半年的投资收益。 上述两种情形，均系公司全面考虑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所能获取并

加以考虑的可靠信息，且计算的投资收益金额均将包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中采用澎博社预测数据测算

确认的SQM相关投资收益与按照SQM第一季度业绩报告披露的经营业绩计算的投资收益之间的差额

（2022年第一季度该金额预计约为6.20亿元人民币），即该金额将反映在公司半年度报告中。

鉴于：（1）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9号———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第二条的规定，“资产负债表日

后事项，是指资产负债表日至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之间发生的有利或不利事项。 ” 由于SQM第一季度

经营业绩报告的披露时间发生在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批准报出日之后，因此其不构成资产负债表日后事

项。（2）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第十一条的规定，“前期

差错，是指由于没有运用或错误运用下列两种信息，而对前期财务报表造成省略或错报。 （一）编报前

期财务报表时预期能够取得并加以考虑的可靠信息。 （二）前期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时能够取得的可靠

信息。 前期差错通常包括计算错误、应用会计政策错误、疏忽或曲解事实以及舞弊产生的影响以及存

货、固定资产盘盈等。 ” 由于公司在第一季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和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均采用或将采

用彼时可以取得的可靠信息，不存在计算错误、会计政策应用错误、疏忽或曲解事实以及舞弊的情形，

因此前述因不同时点获取的可靠信息引起的计算结果不同亦不构成会计差错更正。 综上，公司认为，公

司依据两个不同时点获取的可靠信息引起的对SQM投资收益计算结果的差异，不应在第一季度报告中

反映。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定义，会计估计是指企业对其结果不确定的交易或事项以最近可利用的信息

为基础所做的判断。 公司上述对SQM投资收益的会计处理符合会计估计的定义。 公司半年报中将采用

包括SQM第一季度经营业绩公告等信息在内的所有以合理成本能够取得的信息进行估计，保持与第一

季度一贯的估计方式对SQM投资收益进行计量和确认。 半年报中包含的对SQM的第一季度的投资收

益与公司第一季度报告中确认的对SQM投资收益的差异将反映在公司半年度报告中，公司认为具有准

则依据和合理性。

四、风险提示

上述净利润预计增加金额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SQM披露的2022

年第一季度经营业绩数据亦未经审计，公司预计2022年半年度报告净利润因此增加系根据其初步核算

的结果进行的测算。 公司2022年半年度具体财务数据请以公司披露的《2022年半年度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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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5月20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5月2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2年5月20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20日9:15至2022年5月20日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西路科技生态园7栋B座7楼9-12室雄韬股份大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华农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共计11人，共计代表股份125,532,625股，占公司股本总额

的32.6725％。 其中：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共4人，代表股份124,109,439股，占公司股本

总额的32.3021％。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1,423,

186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3704％。

2、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

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10人，代表股份1,424,386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3707％。

3、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 出席本次会

议的人员资格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年修订）》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有权出席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25,514,4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5％；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14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406,18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7223％；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777％。

2、审议通过《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25,514,0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2％；反对375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3％；弃权1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4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405,81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959％；

反对37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63％；弃权1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777％。

3、审议通过《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5,514,4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5％；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14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406,18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7223％；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777％。

4、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5,532,2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7％；反对375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424,01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37％；

反对37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6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5、审议通过《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25,514,4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5％；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14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406,18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7223％；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777％。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125,514,0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2％；反对375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3％；弃权1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4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405,81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959％；

反对37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63％；弃权1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777％。

7、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5,520,7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5％；反对11,9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412,48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646％；

反对11,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35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8、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及资产减值损失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5,520,7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5％；反对11,9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412,48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646％；

反对11,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35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

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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